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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8-2 平面布置图（2F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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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9 项目周边环境保护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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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关于废水总排口 DW001 总镍检测情况的说明 

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验收监测报告及例行监测数据，结合相关标准及背景值分析，对废水中

镍的检出情况说明如下： 

1. 检测方法与结果对比 

监测阶段 验收监测（2024 年 3 月） 
2024 年及 2025 年一季度例行监测

（共 4 次） 

检测方法 HJ 776-2015（ICP-OES） 
HJ 700-2014 

（ICP-MS，灵敏度更高） 

检出限 

（单位：mg/L） 
0.007  0.00006  

检测结果 未检出（ND，即<0.007 mg/L） 
1.37×10⁻³ mg/L ~ 3.56×10⁻³ mg/L（即

1.37~3.56 μg/L） 

2. 结果分析与来源判定 

（1）检出结果均为痕量级别 

• 例行监测结果（1.37~3.56 μg/L）属于 痕量水平（μg/L 级）。 

• 验收监测未检出（<7 μg/L），说明无显著工业排放贡献。 

（2）与自来水背景值对比 

• 根据文献及实际监测数据，自来水中镍的本底浓度通常为 1~5 μg/L，与例行监测结果

（1.37~3.56 μg/L）高度吻合。 

• 建设单位对比监测的 5 个点位水样监测结果如下表，进一步佐证其来源于自来水而非实

验排放。 

水样采样

地点 
单位 DW001 

废水 1

（纯水反

排水浓

水） 

电解液

废液 

废水 2（润

洗过干净试

管的自来

水） 

废水 3（润

洗过干净试

管的纯水） 

废水 4

（润洗过

干净试管

的超纯

水） 

检测结果 μg/L 1.62 1.66 <0.06 0.63 <0.06 <0.06 

 

（3）方法灵敏度差异的影响 

• ICP-MS（HJ 700-2014）的检出限（0.06 μg/L）远低于 ICP-OES（HJ 776-2015，7 

μg/L），因此例行监测可检出痕量镍，而验收监测因方法限制未检出。 

3. 结论 

• 例行监测中检出的 痕量镍（1.37~3.56 μg/L） 来源于 自来水本底值，并非实验过程排

放，满足现有项目环评对镍的排放要求。 

4. 建议：后续监测可继续采用高灵敏度方法（如 ICP-MS），以确保数据准确性，但需明确区分

环境本底值与实际排放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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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监测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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